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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国家中医药博物馆
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播项目

征集工作手册

为做好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

传播项目（以下简称：项目）征集服务工作，特制定本手册。

第一章 项目概要

第一条 项目范围

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由相应层级的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传统医

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（涵盖所有民族医药非遗），

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“传统体育、游艺与杂技”“传统技艺”

“民间文学”“民俗”等项目。

第二条 项目任务

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医药非物质遗产项目收集整理工

作，征集遴选 100 个左右中医药非遗项目，收录至国家中医

药博物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，并在国家中医药数

字博物馆平台展示。

第二章项目申报

第三条 申报内容

（一）中医药传统理论知识（包括生命与健康理论、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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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与防治理论、药物与方剂理论等传统养生保健、疾病预防

知识和方法）；

（二）传统诊疗技术；

（三）中药材的传统采集、栽培、贮存、加工炮制、鉴

别等知识和方法；

（四）传统单验方和制剂；

（五）中医养生保健理论与方法；

（六）中医药特有的传统标记、符号、图像和文字；

（七）其他需要保护的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第四条 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的项目须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

目，是指由相应层级的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，已被列入各级

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医药类及与中医药

有关的所有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的项目应不违反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，符合

我国中医药政策，对行业技术进步有示范和促进作用。项目

技术应是先进、成熟、实用性强，能够跨地区应用，且无知

识产权争议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应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

项目申报单位或项目保护单位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是自然人的应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

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第五条 申报流程

（一）填写《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

展示传播项目申报表》一式四份，并签字、加盖公章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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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有一份为原件。

（二）提交申报材料（可提交复印件、一式四份）

1.填报完整并签字、加盖公章的申报表；

2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非遗代表性项目证明复印件；

4.相关奖励证书复印件；

5.项目应用证明；

6.项目技术说明；

7.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单位按要求申报项目，申报材料是对项目进行审核、

认可的重要依据，因此，各申报单位应认真准备申报资料，

力求详实、可靠。若发现弄虚作假，将不受理其项目的申请，

并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1.项目申报书填写：填表前需仔细阅读填表说明。申报

书可用 Word 格式文件，用 A4 纸打印。申报表中申报单位名

称、项目名称等信息务必填写准确。申报表须各单位责任人

签字盖章，复印章无效；

2.申报材料装订和送报：申报材料按项目申报材料清单，

装订成册，申报材料需一式四份报送至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

产项目工作专班。

（四）申报渠道

1.直接向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作专班申报；

2.通过各省中医药主管部门、有关社团等推荐申报；

3.专家推荐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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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项目审核

第六条 审核周期

项目审核原则上每年不少于四次，每季度审核一次；

第七条 审核内容

（一）项目的真实性，申报材料应如实反映申报项目的

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项目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及适用性；

（三）项目的先进性、创新性；

（四）项目已推广应用情况；

（五）项目的产业化、市场化情况；

第八条 审核方式

项目审核邀请行业专家按专业分组进行审核。项目审核

分为初审、复审、终审。

初审是形式审查，审查申报项目是否符合申报要求及申

报材料是否完整，填报是否规范；

复审是专家审核，组织专家对通过初审的项目，按照

“审 核办法”进行审核、评估，提出审核或修改意见；

终审是国家中医药博物馆领导审核，最终确定是否列入

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播项目。

第九条 其他

本手册将根据政策调整或法律法规变化适时修订，最新

版本请以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发布为准。


